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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的提名程序 
 
一、 董事会换届时，建议按以下程序提名董事候选人： 

（一） 候选人的提名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百分之一以上的股东可以提

名候选人。 

提名须以书面方式作出，提名材料应包括个人基本信息与详细工作经历、全部兼职、

满足任职资格与基本素质要求的支持性说明、被提名人接受提名的书面意见等。 

提名材料于董事会届满九十日前以书面方式提交公司董事会秘书。董事会秘书应在三

个工作日内完成提名材料的整理与汇总，并提交提名委员会审核。 

（二） 候选人的审核与素质评估 

提名委员会负责审核提名材料，并有权自行对候选人的素质和资料真实性进行调查核

实，或聘请专业机构对候选人的素质和资料真实性进行调查核实，费用由公司负责，

提名人与被提名人均有义务予以配合。 

在收到提名材料的三十日之内，提名委员会应提出候选人审核与素质评估报告，以专

题提案的方式提请董事会审议。 

提名委员会在提出候选人审核与素质评估报告时，同时应就以下内容对候选人的组成

情况发表意见：独立非执行董事中至少包括一名会计专业人士；以及在公司内部担任

具体经营管理职务的董事不超过公司董事总人数的二分之一。 

（三） 候选人的确认 

一般情况下，经董事会审议且半数以上董事同意的候选人，列入确认人选，提请股东

大会投票选举。 

董事会应就经确认的人选和相关资料向股东大会作出说明，以保证股东在投票时对候

选人有所了解。 

1



2

 

二、 非董事会换届时若需补选董事，建议按以下程序提名董事候选人： 

（一） 候选人的提名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百分之一以上的股东可以提

名候选人。 

公司董事会负责制订董事补选工作计划。 

公司董事会秘书负责收集书面提名材料。 

（二） 候选人的审核与素质评估 

提名委员会负责对候选人进行审核与素质评估，并及时向董事会提交报告。 

（三） 候选人的确认 

一般情况下，经董事会审议且半数以上董事同意的候选人，列入确认人选，提请股东

大会投票选举。 

董事会应就经确认的人选和相关资料向股东大会作出说明，以保证股东在投票时对候

选人有所了解。 

 

三、 独立非执行董事候选人提名的特别事项 

（一） 提名人应在提名独立非执行董事候选人时，对候选人的资格和独立性发表意见。 

（二） 被提名人应当就其本人与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其独立客观判断的关系发表公开

声明。 

（三） 在选举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股东大会召开前，董事会应当按照上市地的证券监管规定公

布有关提名资料与内容。 

（四） 在选举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股东大会召开的十五个工作日之前，公司应将所有被提名人

的有关材料同时报送中国证监会、公司所在地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和上交所。董事会

对被提名人的有关情况有异议的，应同时报送董事会的书面意见。 

（五） 在召开股东大会选举独立非执行董事时，董事会应对独立非执行董事候选人是否被中

国证监会提出异议的情况进行说明。 
 

(摘录自本公司的《董事会议事规则》第 27、28 及 29 条) 

 

日期：2012 年 3 月 23 日 


